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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

 

一、原中介机构情况 

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原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衡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于

2020 年和 2021 年两个会计年度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。 

二、变更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原因、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行职责时间 

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印发的《省属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国有独资省属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的主审会计师

事务所，由省国资委依规选聘。 

江苏省国资委采用公开招标形式，选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作为公

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的主审机构，江苏省国资委、中兴华会计

师事务所与公司签订了《委托审计合同书》。 

（二）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



该项变更己履行我公司内部审批程序，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（三）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、执业资格、最近一年内被

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

1、基本信息 

名称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1 月 4日 

组织形式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
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 1号楼南楼 20 层 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乔久华、李尊农 

2、执业资格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持有北京市丰台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

的营业执照；持有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

（执业证书编号：11000167），执业资格依法存续有效。 

3、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处罚情况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最近一年内不存在被立案调查或行政

处罚情况等情形。 

4、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

江苏省国资委、公司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签订《委托审

计合同书》，江苏省国资委委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2

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。 



5、变更生效时间、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

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《委托审计合同书》签署之日

起生效。 

三、移交办理情况 

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

行了充分沟通，各方均对本次变更事宜无异议。前后任会计师事

务所将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——前任注册

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》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要求，积极

沟通做好后续相关配合工作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


